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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议程 

 

一、届  次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

二、召集人：董事会 

三、表决方式：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

四、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

日期时间：2016年 10月 10日 14 点 00 分 

地点：成都市新都区成发工业园 118号大楼会议室 

五、网络投票的系统、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

网络投票系统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

网络投票时间：2016年 10月 10日 

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

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 9:15-9:25,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

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 

六、会议出席对象 

(一) 股权登记日（2016年 9月 26日）当天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

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；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

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。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；  

(二) 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； 

(三) 公司聘请的律师； 

(四) 其他人员。 

七、表决办法

(一) 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。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以其所代

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，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，采取记名方

式投票表决，投票使用的每一表决票分别注明该票所代表的股份数，投票结果

按表决票上注明的股份数统计得票数； 

(二) 特别决议事项：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二是特别决议事项，应由出席股

东大会股东（包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 2/3以上通过。 

(三) 无需回避表决事项； 



第 2 页 共 5 页 

(四) 表决时，同一表决票对同一个议案只能在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、“弃

权”中选择一种意见，否则作弃权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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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 

关于审议“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”的议案 

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因公司董事、董事长陈锦辞去公司董事职务，公司董事会成员空缺 1人。

（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8月 26日在中国证券报、上海证券报、证券时报及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关于公司董事长、监事会主席

辞职的公告》（临 2016-016）。） 

经公司控股股东——成都发动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提名，并经公司董事

会提名委员会 2016 年第二次（临时）会议、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（临时）会

议资格审查通过，现拟选举孙岩峰任公司董事，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

止。 

现提交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。 

 

附件：孙岩峰简历 

 

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六年十月十日 

 

附件：  

 

孙岩峰简历 

男，1963 年 11 月生，现年 53 岁，汉族，中共党员，硕士。历任航天部

一院七○三所一室工程师；航空发动机总公司军转民项目管理工程师；航空工

业总公司发动机局大发处型号管理负责人、高级工程师；国防科工委系统三司

发动机处、调研员、副处长；中国一航发动机事业部副总裁；中航工业发动机

经营计划部部长、总经理助理； 2011年 5月至 2016年 7月，任中国航发成发

党委书记、董事、总经理；2016年 7月至今，任中国航发成发党委书记、董事

长、总经理；2011年 12月至 2016年 9月 13 日，任公司监事、监事会主席。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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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 

关于审议“修改《公司章程》”的议案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根据公司管理及发展需要，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

通过，现拟对《公司章程》做如下修改： 

序号 章程原文 修改为 

1 

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《公司法》和其

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公司经国家经贸委以国经贸企改

[1999]1248号文批准发起设立；公司在

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注册登

记，取得营业执照,现营业执照号为成工

商（高新）字510109000069138。 

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《公司法》和其

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公司经国家经贸委以国经贸企改

[1999]1248号文批准发起设立；公司在

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注册登

记，取得营业执照,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510100720324302D。 

2 

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

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

书、财务负责人。 

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

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

书、财务负责人、总设计师、总工程师。 

3 

第一百三十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

职权： 

„„ 

（十一）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、

董事会秘书，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及奖惩

事项；根据总经理的提名，聘任或者解

聘公司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

理人员，并决定其基本年薪、年度奖金

总额和其他奖惩事项； 

„„ 

第一百三十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

职权： 

„„ 

（十一）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、

董事会秘书，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及奖惩

事项；根据总经理的提名，聘任或者解

聘公司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、总设计

师、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，并决定

其基本年薪、年度奖金总额和其他奖惩

事项； 

„„ 

4 

第一百四十一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

职权： 

„„ 

（八）批准总经理拟订的副总经理、

财务负责人年度奖金分配方案； 

第一百四十一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

职权： 

„„ 

（八）批准总经理拟订的副总经理、

财务负责人、总设计师、总工程师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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„„ 奖金分配方案； 

„„ 

5 

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设总经理1

名，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 

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和1名财务

负责人。  

公司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

人、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。 

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设总经理1

名，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 

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、1名财务负

责人、1名总设计师、1名总工程师。  

公司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

人、董事会秘书、总设计师、总工程师

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。 

6 

第一百六十六条  总经理对董事会

负责，行使下列职权： 

„„ 

（六）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

司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，拟订其年度

奖金分配方案及其他奖惩方案； 

„„ 

第一百六十六条  总经理对董事会

负责，行使下列职权： 

„„ 

（六）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

司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、总设计师、

总工程师，拟订其年度奖金分配方案及

其他奖惩方案； 

„„ 

7 

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副总经理、财

务负责人由公司总经理提名，董事会聘

任或解聘。 

公司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协助总

经理履行职责，对总经理负责，在总经

理确定的分工范围内分管经营管理工

作。 

第一百七十三条 公司副总经理、财

务负责人、总设计师、总工程师由公司

总经理提名，董事会聘任或解聘。 

公司副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、总设

计师、总工程师协助总经理履行职责，

对总经理负责，在总经理确定的分工范

围内分管经营管理工作。 

现提请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六年十月十日 

 


